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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协议书

为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公路发展中心中片区2026年—2029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

护服务项目，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养护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养护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发包人”）与广东通达道路工程

养护有限公司（承包人名称，以下简称“承包人”）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1.项目概况与承包范围

（1）项目概况

①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养护中心 2026 年-2029 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服务项目，

纳入服务总里程 203.185 公里。国道 2条：1、G322 线 K1688+633～K1691+813、K1704+700

～K1748+400 段 46.88 公里，2、G357 线 K1394+541～K1447+497 段 52.956 公里，国道总里程

99.836 公里；省道 2条：1、S208 线 K194+075～K213+500 段 19.425 公里，2、S302 线 K240

+608～K258+755、K263+035～K270+925、K272+413～K330+300 段 83.924 公里，省道总里程 1

03.349 公里。其中一级公路 0公里、二级公路 159.358 公里、三级 43.827 公里、四级公路 0

公里。其中水泥混凝土路面 62.04 公里、沥青路面 141.145 公里。包含（但不限于）桥梁 46

座（大桥 10 座/1612.84 米，中桥 26 座/1467.29 米，小桥 10 座/282.38 米，共计 3362.51

米，一类桥 19 座，二类桥 25 座，三类桥 2座，四类桥 0座，五类桥 0座），隧道 1座/928

米，涵洞 886 道，养护站 4个，服务区 0个，小型临时停车区 0处，候车亭 41 处，交通安全

设施 203.185 公里等。路段内有多处自然灾害风险路段。其中 S302 路线 K263+035～K270+92

5 桩号共 7.89 公里路段由发包人自行安排自有职工开展日常保养，该路段除日常保养不在本

次招标范围内，其他的养护服务内容均包含在招标范围内。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养护中心 2026 年-2029 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服务项目，

纳入服务总里程 150.359 公里。国道 3条:1、G321 线 K594+907～K655+331 段 60.424 公里，

2、G322 线 K1649+639～K1688+633 段 36.29 公里(G321 线与 G322 线重复路段 G321 线 K612.5

86-K615.290 共线 2.704 公里)，3、G357 线 K1371+301～K1394+541 段 20.515 公里(G322 与

G357 线重复路段 K1681.591～K1684.316 共线 2.725 公里),国道总里程 116.959 公里；省道 1

条:1、S302 线 K207+478～K240.608 段 33.13 公里,省道总里程 33.13 公里。其中一级公路 3

.27 公里、二级公路 96.317 公里、三级 37.147 公里、四级公路 1.355 公里。其中水泥混凝

土路面 19.473 公里、沥青路面 118.616 公里。包含(但不限于)桥梁 28 幅（大桥 1幅 158 米

，中桥 9幅 518.65 米，小桥 18 幅 361.98 米，共计 1038.63 米，一类桥 5幅，二类桥 23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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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桥 0幅，四类桥 0幅，五类桥 0幅），涵洞 501 道，养护站 5个，服务区 1个，小型

临时停车区 1处，候车亭 24 处，交通安全设施 138 公里等。路段内有 1处自然灾害风险路段

。其中 G321 路线 K600+000～K606+000、G322 路线 K1649+639～K1655+639 桩号共 12 公里路

段由采购人自行安排自有职工开展日常保养，该路段除日常保养不在招标范围内，其它养护

服务、应急处置均纳入该项目招标范围内。

③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2026 年-2029 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服务项目，

纳入服务总里程 177.315 公里。其中：国道 2条：1、G322 线 K1602+564～K1649+639 段

47.075 公里，2、G357 线 K1272+354～K1329+401 段 55.905 公里（短链 1.142 公里）国道总

里程 102.98 公里；省道 2条：1、S202 线 K88+167～K109+988、K111+115～K129+316 段 40.

022 公里，2、S501 线 K166+873～K201+186 段 34.313 公里，省道总里程 74.335 公里。其中

一级公路 25.98 公里、二级公路 118.551 公里、三级 11.929 公里，四级公路 20.855 公里。

其中水泥混凝土路面 80.515 公里、沥青路面 96.8 公里。包含（但不限于）桥梁 36 座（大桥

3座 484.58 米，中桥 13 座/681.63 米，小桥 20 座/362.41 米，共计 1528.62 米，一类桥 8

座，二类桥 27 座，三类桥 1座，四类桥 0座，五类桥 0座），隧道 0座/0 米，涵洞 581 道

，养护站 10 个，服务区 1个，小型临时停车区 0处，候车亭 31 处，交通安全设施 177.315

公里等。路段内有多处自然灾害风险路段。其中 G322 线 K1602+564～K1615+000 共 12.436

公里路段由采购人自行安排自有职工开展日常保养，该路段除日常保养不在招标范围内，其

它养护服务、应急处置均纳入该项目招标范围内。

（2）养护承包范围：以上路段范围。其中永福 S302 路线 K263+035～K270+925 桩号共

7.89 公里路段、临桂 G321 路线 K600+000～K606+000、G322 路线 K1649+639～K1655+639 桩

号共 12 公里路段、灵川 G322 线 K1602+564～K1615+000 共 12.436 公里路段由发包人安排自

有职工自行开展日常保养，该路段除日常保养不在招标范围内，其它养护服务、应急处置均

纳入该项目招标范围内。承包人按《公路养护技术标准》（JTG 5110－2023）和国家现行公

路养护技术规范要求开展巡查检查、日常保养（含绿化）、日常维修、应急处置、冬季除冰

雪、数据填报与管理、安全管理、不可预见的专项养护等工作。养护对象包括（但不限于）

路基、路面、桥涵、隧道、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养护站房、停车区、服务区及候车亭等公

路基础设施。其中采购人自行安排职工开展日常保养的路段除日常保养工作不在招标范围内

，其它养护服务、应急处置均已纳入该项目招标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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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实施期间，因发包人的职工退休、人员调整等原因；因政策性的调整等客观原因；

因养护工程施工路段由施工单位承担了施工期间的日常保养原因等，需对合同约定的日常保

养路段或设施进行调整，按合同相应调整费用并签订补充协议。

2.下列文件应视为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1）本协议书及各种合同附件（含评标期间和合同谈判过程中的澄清文件和补充资

料）；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4）专用合同条款；

（5）通用合同条款；

（6）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和养护绩效管理规则；

（7）技术规范；

（8）图纸；

（9）已标价工程量清单和绩效清单；

（10）承包人有关人员、设备投入的承诺；

（11）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合同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果合同文件之间存在矛盾或不一致之处，以上述文件

的排列次序在先者为准。

3.根据工程量清单所列的预计数量和单价或总额价计算的签约合同价

（1）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养护中心 2026-2029 年公路养护服务项目签约合同价：人

民币（大写） 贰仟零贰拾肆万柒仟陆佰肆拾陆元整（¥ 20247646 元）。各年度合同价分别

为：2026 年¥ 4763255 元；2027 年¥ 6623945 元 ；2028 年¥ 6623945 元 ；2029 年¥ 2236501

元 。

（2）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养护中心 2026-2029 年公路养护服务项目签约合同价：人

民币（大写）壹仟壹佰叁拾壹万壹仟捌佰陆拾陆元整（¥ 11311866 元）。各年度合同价分别

为：2026 年¥ 1831043 元；2027 年¥ 4066413 元 ；2028 年¥ 4066414 元 ；2029 年¥ 1347996

元 。

（3）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2026-2029 年公路养护服务项目签约合同价：人

民币（大写） 壹仟捌佰零捌万伍仟贰佰零玖元整（¥ 18085209 元）。各年度合同价分别为：

2026 年¥ 4228559 元；2027 年¥ 5945910 元 ；2028 年¥ 5945910 元 ；2029 年¥ 19648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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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包人项目经理：张建伟；承包人项目总工： 李丹涛。

4.养护质量符合：《公路养护技术标准》（JTG5110—2023）、《公路路基养护技术规

范》（JTG5150—2020)、《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J073.1—2001）、《公

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G5142—2019）、《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5120—2021)、

《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JTG H12—2015）、《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技术规范》（JTG

/T3671—2021)、《公路养护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5220—2020）、交通运输部《公

路养护项目合同范本》的技术规范、《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公路发展中心公路养护服务工作

要求及考核办法》等其他相关管理办法要求。

养护安全目标：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养护安全作

业规程》（JTG H30—2015）等相关规定，无安全责任事故。

养护环保目标：项目实施期间，投标人需落实环保及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和相关要求，严

禁养护作业对承包范围沿线环境造成污染损害或破坏，确保不发生关于环保问题的投诉、通

报、处罚等情况。

5.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养护项目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6.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7.承包人应按发包人指示开工，工期为1096 日历天，自2026年 5月 1日至 2029 年 4月

30日止。分别于 2026 年、2027 年、2028 年每年 12 月 15 日、2029 年 4 月 15 日前完成该年

度的合同价。计量支付方式按招标文件合同条款中相关规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公路发

展中心公路养护服务工作要求及考核办法》执行。

8.合同生效及法律责任划分：本协议书在承包人提供履约保证金后，由双方法定代表

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项目为联合招标项目，发包人与承

包人在签订合同与履行合同过程中，各段发包人只履行各自辖区范围内的合同权利、责任、

义务，承担各自辖区范围内的法律责任，不连带承担其它段发包人辖区范围内的法律责任。

9.其他

（1）发生违约情形的，按合同条款约定责任由发生违约行为的当事人承担。因承包人违

约造成终止合同的，发包人将没收承包人的全部合同履约保证金并要求承包人按期退场，因

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承包人承担。

（2）2027 年、2028 年、2029 年的最终金额根据发包人上级批复的部门预算情况而定。

如采购人上级批复的日常养护经费预算整体调整（含减少或增加），若上级批复的年度部门

预算调整幅度未超出三年合同总价 10%（含本数）的，按原合同单价相应调整合同总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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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若上级批复的年度部门预算调整减少幅度超出三年合同总价 10%（含本数）的，由双

方协商解决，如达成一致的，调整原合同单价签订补充协议；如达不成一致的，双方有权单

方面终止合同，采购人及时退还承包人履约保证金，承包人须予接受，且发包人不予赔偿承

包人的任何损失。

10.本协议书正本二份、副本六份，合同双方各执正本一份、发包人持副本四份,承包人

持副本二份，当正本与副本的内容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11.双方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若发生意见分歧，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向发包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

12.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

养护中心（单位盖章）

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

养护中心（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

养护中心（单位盖章）

承包人： 广东通达道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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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廉政合同

廉政合同

根据国家以及地方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为做好公路养护项目中的党风廉政建设，保证

养护质量高效优质，保证养护资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公路发展中心中

片区2026年—2029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服务项目（项目名称）的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

永福公路养护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养护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发包人”）与该项目的服务单位广东通达道路工程养护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承包人”），特订立如下合同。

1.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严格遵守党的政策规定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交通运输部的有关规定。

（2）严格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公路发展中心中片区2026年—2029年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养护服务项目（项目名称）合同文件，自觉按合同办事。

（3）双方的业务活动坚持公开、公正、诚信、透明的原则（法律认定的商业秘密和合同

文件另有规定除外），不得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不得违反养护相关的管理规章制度。

（4）建立健全廉政制度，开展廉政教育，设立廉政告示牌，公布举报电话，监督并认真

查处违法违纪行为。

（5）发现对方在业务活动中有违反廉政规定的行为，有及时提醒对方纠正的权利和义务

。

（6）发现对方严重违反本合同义务条款的行为，有向其上级有关部门举报、建议给予处

理并要求告知处理结果的权利。

2.发包人的义务

（1）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索要或接受承包人的礼金、有价证券和贵重物品，不得让

承包人报销任何应由发包人或发包人工作人员个人支付的费用等。

（2）发包人工作人员不得参加承包人安排的超标准宴请和娱乐活动；不得接受承包人提

供的通信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3）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要求或者接受承包人为其住房装修、婚丧嫁娶活动、配偶

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出境、旅游等提供方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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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包人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不得从事与发包人养护项目有关的材料设备供应、

分包、劳务等经济活动等。

（5）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承包人推荐分包单位或推销材料，不得要求

承包人购买合同约定外的材料和设备。

（6）发包人工作人员要秉公办事，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利用职权从事各种个人有偿中介

活动和安排个人施工队伍。

3.承包人的义务

（1）承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或馈赠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礼

品。

（2）承包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为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报销应由发包人单位或个人支付的任

何费用。

（3）承包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安排发包人工作人员参加超标准宴请及娱乐活动。

（4）承包人不得为发包人单位和个人购置或提供通信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

4.违约责任

（1）发包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 1、2 条，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

、政纪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承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

的，应予以赔偿。

（2）承包人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合同第 1、3 条，按管理权限，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党纪

、政纪或组织处理；给发包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情节严重的，发包人建议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给予承包人一至三年内不得进入其主管的公路养护市场的处罚。

5.双方约定：本合同由双方或双方上级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监督执行。由发包人或

发包人上级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约请承包人或承包人上级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对本合同执行情

况进行检查，提出在本合同规定范围内的裁定意见。

6.本合同有效期为发包人和承包人签署之日起至该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止。

7.本合同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公路发展中心中片区2026年—2029年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养护服务项目（项目名称）服务合同的附件，与服务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经合同双

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8.本合同正本二份、副本六份，合同双方各执正本一份、发包人持副本四份,承包人持副

本二份，当正本与副本的内容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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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

养护中心（单位盖章）

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

养护中心（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

养护中心（单位盖章）

承包人：广东通达道路工程养护

有限公司（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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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安全生产合同

安全生产合同

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公路发展中心中片区2026年—2029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服
务项目（项目名称）服务合同的实施过程中创造安全、高效的环境，切实搞好本项目的安全
管理工作，本项目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养护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养护
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发包人名称，以下简称“发包人”）与承包人广
东通达道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承包人名称，以下简称“承包人”）特此签订安全生产合同
。

1.发包人职责
（1）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认真执行工程承包合同中的有关安全要求

。
（2）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和坚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进行

安全生产管理，做到生产与安全工作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和评比。
（3）重要的安全设施必须坚持与养护作业设备同时投入使用。
（4）定期召开安全生产调度会，及时传达中央及地方有关安全生产的精神。
（5）组织对承包人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生产检查，监督承包人及时处理发现的各种安全隐

患。
2.承包人职责
（1）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公路

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和《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
规范》等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认真执行养护合同中的有关安全要求。

（2）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和“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加强安
全生产宣传教育，增强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的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配备专职及兼职安全生产检查人员，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安全生产活动。各级领导
、养护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和具体操作人员，必须熟悉和遵守本合同的各项约定，做到
生产与安全工作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和评比。

（3）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从派往项目实施的项目经理到生产工人（包括临时雇请
的农民工）的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必须做到纵向到底，一环不漏；各职能部门、人员的安全生
产责任制做到横向到边，人人有责。项目经理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现场设置的安全机
构，应按养护合同约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负责所有员工的安全和治安保卫工
作及预防事故的发生。安全机构人员有权按有关规定发布指令，并采取保护性措施防止事故
发生。

（4）承包人在任何时候都应采取各种合理的预防措施，防止其员工发生任何违法、违禁
、暴力或妨碍治安的行为。

（5）承包人参加养护作业实施的人员，必须接受安全技术教育，熟知和遵守本工种的各
项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定期进行安全技术考核，合格者方准上岗操作。对于从事电气、起重
、建筑登高架设作业、锅炉、压力容器、焊接、机动车船艇驾驶、爆破、潜水、瓦斯检验等
特殊工种的人员，经过专业培训，获得《安全操作合格证》后，方准持证上岗。养护作业场
地如出现特种作业无证操作现象时，项目经理必须承担管理责任。

（6）对于易燃易爆的材料除应专门妥善保管之外，还应配备有足够的消防设施，所有养
护人员都应熟悉消防设备的性能和使用方法；承包人不得将任何种类的爆炸物给予、易货或
以其他方式转让给任何其他人，或允许、容忍上述同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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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操作人员上岗，必须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养护项目负责人和安全检查员应随时检
查劳动防护用品的穿戴情况，不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的人员不得上岗。

（8）所有养护作业机具设备和高空作业的设备均应定期检查，并有安全员的签字记录，
保证其经常处于完好状态；不合格的机具、设备和劳动保护用品严禁使用。

（9）养护作业实施过程中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时，必须制定相应的安
全技术措施，养护作业场地必须具有相关的安全标志牌。

（10）承包人必须按照养护项目特点，组织制定养护项目实施中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如果发生安全事故，应按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以及
其他有关规定，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并坚持“四不放过”的原则，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11）承包人应办理通车路段作业的有关许可手续，并服从和配合路政与交管部门的统
一监管。承包人应按发包人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交通组织方案设置交通安全标志、标
牌、护栏、隔离等交通安全防护设施，在执行过程中，应按照执行效果实时作出调整，安排
应急处理设备或设施，确保其他影响道路的信息准确、安全畅通。

（12）安全生产费用参照《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使用和管
理。

3.违约责任
如因发包人或承包人违约造成安全事故，应赔偿对方受到的全部损失并依法追究责任。
4.本合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全部工程竣工

验收后失效。
5.本合同正本二份、副本六份，合同双方各执正本一份、发包人持副本四份,承包人持

副本二份，当正本与副本的内容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

养护中心（单位盖章）

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

养护中心（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

养护中心（单位盖章）

承包人：广东通达道路工程养护

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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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序号 姓名 年龄 拟在本项目任职 技术职称
类似项目

经验年限
类似项目经验概
述

1 张建伟 52 项目经理

公路工程高级工程

师（4410000625）

、一级建造师（粤

1612005200803818

）

26年

1、滨博高速公路1标任项目

副经理

2、粤湘高速博罗至深圳段

土建第九合同段项目经理

3、广东省潮州至惠州高速

公路TJ7合同段项目经理

4、潮莞高速（惠州段）日

常养护项目技术负责人

5、通达养护公司工程部副

经理

2 李丹涛 57 项目总工 路桥高级工程师 16年

1、广西桂三高速公路唐朝

大桥锚杆框架梁地面加固

工程、K1083+850路基通道

涵水毁修复工程、三江段桥

梁伸缩缝更换工程；

2、灵川公路养护中心2025

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小修

保养市场化服务项目

3 丁忠民 59 现场负责人 路桥建筑工程师 26年

湖南邵永高速公路养护工

程技术负责人、

S301K244+838-K288+655(

龙胜段)普通省道安全设施

精细化提升工程项目经理、

灵川公路养护中心2025年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小修保

养市场化服务项目项目负

责人

4 李伟杰 39 现场负责人 路桥工程师 4年

广西桂三高速公路临桂段

路基边坡水毁修复工程、

2023年增设标志牌工程、

024年龙胜段标线工程项目

副经理；S120线惠城南旋工

业区至原横沥收费站段日

常保养及小修工程施工项

目项目总工

5 杨伟红 49 现场负责人 公路与桥梁工程师 4年

广西桂三高速公路临桂段

路基边坡水毁修复工程、

2023年增设标志牌工程、

024年龙胜段标线工程项目

经理；S120线惠城南旋工业

区至原横沥收费站段日常

保养及小修工程施工项目

项目总工

6 房辉通 52 养护工程师 市政路桥工程师 3年

深圳轨道交通二期龙岗线

3104标工程技术员、深圳新

葵坝路、海康路、鼓楼路、

海潮路市政工程经营负责、

河惠莞高速公路养护项目

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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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程良甜 33 专职安全员 助理工程师 8年

汕头牛田洋快速通道项目

技术员、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2025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小修保养市场化服务项目

资料员

8 冯启忠 57 专职安全员 安全工程师 22年

湖南邵永高速公路、永蓝高

速公路安全负责人；广西桂

三高速、河惠莞高速公路安

全负责人；通达养护公司安

全办主任

9 何少鸿 55 专职安全员 助理工程师 11年

广西桂三高速公路、广东河

惠莞高速公路路基建设项

目；灵川公路养护中心2025

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小修

保养市场化服务项目，任职

专职安全员

10 梁延锋 41 资料员 路桥助理工程师 17年

湖南邵永高速公路、永蓝高

速公路；广西桂三高速公路

、广东河惠莞高速公路造价

员，广西桂三高速公路养护

工程项目造价员

主要管理和技术人员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

项目经理 1 公路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及路桥类专业中级职称（或以

上）及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类)。
项目总工 1 具有路桥类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现场管理负

责人（养护

工程师）

3 具有路桥类工程师或以上职称。A、B、C各段安排1名现场管理负责人

（养护工程师）。

专职安全员 3 具有省级（或以上）交通主管部门颁发或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

全生产“三类人员”C类证书”，A、B、C各段至少安排1名专职安全员

资料员 1 具有助理工程师或以上职称

注：采购人将在签订合同之前要求中标人按照本表的最低要求填报派驻本标段的主要管理人

员和技术人员，在经采购人审批后，作为派驻本标段的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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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主要机械设备和试验检测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

格

国

别

产

地

制

造

年

份

额 定

功

率

（kW）

生

产

能

力

数量（台）
预计进

场时间小

计

其 中

自有 新购 租赁

1 防撞缓冲车 80K 湖北随州 2023 80K 1 1 2026.5

2 车载式起重机 25t 湖北省 2017 25T 1 1 2026.5

3 融雪剂撒布车 环科德恒牌

LDH5251TCX

辽宁省 2020 1 1 2026.5

4 管理和巡查用车

长城牌

CC103IPA40

A

重庆 2018 皮卡车 4 4 2026.5

5 轻型自卸养护车
江铃牌

JX3044XSG2
江西南昌 2018 3t 6 6 2026.5

6

多功能绿篱修剪

机（高枝修剪车

）

ZLX2-1济南

鑫麒
南京 2018 6m 1 1 2026.5

7 护栏清洗机 湖北随州 50千瓦 1 1 2026.5

8
高压清洗车（洒

水车）

ZLJ5250QXD

FE5
湖南省 2017 10t 1 1 2026.5

9 道路清扫车

中联牌

ZLJ5163TSL

E3

湖南、长

沙
2013

真空吸扫

式容量≥

3m³

1 1 2026.5

10 道路清扫车

中联牌

ZLJ5163TSL

DFE5

湖南、长

沙
2017

真空吸扫

式容量≥

3m³

1 1 2026.5

11
短油锯（汽油链

锯）
JH12580

浙江/冀

虎
2023 2.2千瓦 6 6 2026.5

12 高空作业车

程力威牌

CLW5100JGK

ZT3

湖北随州 2013 15m 1 1 2026.5

13
高枝油锯（锂电

伸缩高枝锯）

SX-LDJ4-10

寸

浙江/冀

虎
2023 臂长2.5米 3 3 2026.5

14 割草机
德国斯蒂尔

FS120

排量≥

20cc
18 18 2026.5

15 轮式挖掘机
斗容量≥

0.1m³
1 随时

16 多旋翼无人机

DJIMINI4PR

O无人机畅

飞套装

深圳 2024

续航≥30

分钟，像素

≥2000万

3 1 2 2026.5

17

热熔划线机（液

压双缸热熔斧、

路面划线机）

CK800、

CK360
广东 2018 1 1 2026.5

18 履带式挖掘机
斗容量≥

0.5m³
1 1 随时

19

装载机
斗容量≥

1m³
1 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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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

格

国

别

产

地

制

造

年

份

额 定

功

率

（kW）

生

产

能

力

数量（台）
预计进

场时间小

计

其 中

自有 新购 租赁

20
发电机组 常爵

ZS1115M
常州 2018

发电量15

千瓦
1 1 2026.5

21 护栏抢修车
路鑫牌

NJJ5060TQX
南京 2018 1 1 2026.5

22 升降车

润知星牌

SCS5043JGK

JX6

湖北随州 2020 5m 1 1 2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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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养护站点设施、设备清单

养护站点清单

序号 养护站点名称 所属项目业主 地点、位置

1 永福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养护中心 永福镇，G322线K1706+000

2 罗锦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养护中心 罗锦镇，S302线 K247+750

3 永安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养护中心 永安乡，S302线K309+300

4 百寿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养护中心 百寿镇，G357线K1421+400

5 雁山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养护中心 K565+930

6 五通养护站庙岭养护组 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养护中心 K600+500

7 五通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养护中心 K617+700

8 五通养护站宛田组 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养护中心 K634+000

9 两江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养护中心 K1681+300

10 五里排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三街镇五福村委，G322线

K1615+000

11 潭下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潭下镇潭下村委潭下村，G322

线K1630+100

12 沿口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潭下镇沿口村，G322线

K1637+900

13 四联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灵田镇黄花坪村，S501线

K188+900

14 海洋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海洋乡海洋村，S202K93+700

15 九块田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大境乡淞江村委上坪村，G357

线K1274+926

16 廖家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大境乡大境村委廖家村，G357

线K1300+113

17 寨底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潮田乡寨底村委寨底村，G357

线K1304+345

18 潮田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潮田乡毛村村委活田村，G357

线K1311+600

19 大圩养护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
大圩镇大圩生产上街，G357线

K132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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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项目经理委任书

广东通达道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承包人全称）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公路发展中心中片区2026年—2029年普

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服务项目（项目名称）项目经理委任书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养护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养护中心、广西壮族自治

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发包人全称）

广东通达道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承包人全称）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黄光森（职务、姓

名） 代表本单位委任工程部副经理、张建伟（职务、姓名） 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公路发

展中心中片区 2026 年—2029 年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服务项目（项目名称）的项目经理。

凡本合同执行中的有关技术、工程进度、现场管理、质量检验、结算与支付等方面工作，由 张

建伟（姓名） 代表本单位全面负责。

承包人： 广东通达道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职务）

黄光森（姓名）

（签字）

2026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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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履约保证金担保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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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项目资金监管协议格式

项目资金监管协议

发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公路养护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公路养护中心、广西

壮族自治区灵川公路养护中心（以下简称"甲方")

承包人：广东通达道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经办银行： （以下简称"丙方")

为了促进（项目名称）的顺利实施，管好用好建设资金，确保工程资金专款专用，同时

为承包人提供便捷有效的银行业务服务，根据称）合同条款有关规定，经甲、乙、丙三方协

商，达成协议如下：

（项目名称）

1．资金管理的内容

(1）乙方为完成（项目名称）工程成立的项目经理部在丙方开设基本结算户：

(2）甲方应按合同规定将工程款汇入乙方在丙方开设的账户；

(3）乙方应将流动资金及甲方所拨付资金专项用于（项目名称）:

(4）丙方应为乙方提供便捷有效的银行业务服务，并接受甲方委托对乙方在丙方开设的

基本结算户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2．甲方的权责

(1）按照（项目名称）合同有关条款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乙方支付工程款：

(2）在发现乙方将本项目资金挪用、转移时，甲方有权中止资金支付，直至乙方改正为

止：

(3）不定期审查丙方对乙方的资金使用监督情况，如丙方不能履行其责任，甲方有权随

时终止本协议：

(4）在乙、丙双方发生争议时，甲方应负责协调、解决。

3．乙方的权责

(1）项目经理部成立以后，乙方应尽快在丙方开设基本结算户；

(2）确保本项目资金专款专用，不发生挪用、转移资金的现象；保证不通过权益转让、

抵押、担保承担债务等任何其他方式使用基本结算户的资金；

(3）办理材料、设备等采购业务金额在＿万元以上的，应出示购货合同、协议和发票；

在办理总额超过＿万元以上的采购业务时，应将合同、协议和发票复印件送丙方备案；购买

应急材料、设备时可先办理支付手续，但事后必须补备有关资料；办理支票转付手续；

(4）用银行转账支票办理支付款项时，必须将转账支票送交丙方，由丙方负责

(5）向分包单位支付工程进度款时，应附甲方批准分包的文件；

(6）向上级单位缴纳管理费、机械设备及周转材料租赁摊销费等款项时，应附上级单位

出具的转账通知等有关资料，以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4．丙方的权责

(1）成立（项目名称）工程资金管理服务小组，明确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杜绝"

压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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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乙方提供的购货合同、协议和发票，检查其所购材料、设备是否用于＿（项目

名称）工程建设，对本标段以外的购货款项，有权拒绝办理，并及时报告甲方；

(3）根据乙方与分包单位签订的合同及支付文件，检查其支付款项是否符合有关条件，

向分包单位以外单位的支付有权拒绝办理，并及时报告甲方；

(4）根据乙方提供的上级单位出具的转账通知等有关资料，办理管理费、机械设备及周

转材料租赁摊销费等款项的支付；对超出转账通知等有关资料以外的支付，有权拒绝办理，

并及时报告甲方；

(5）定期将乙方前一个周期的支付情况，整理后书面报送甲方；乙方复印备案的材料一

并送甲方。

5．甲、乙、丙三方都应履行保密责任，不得将其他两方的业务情况透露给三方以外的其

他单位或个人。

6．本协议有效期自乙方在丙方开户起，至工程交工验收甲方向乙方颁发交工验收证书后

结束。

7．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方牵头，三方协商解决。

8．本协议正本三份、副本份。合同三方各执正本一份、副本份，当正本与副本内容不一

致时，以正本为准。

发包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承包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经办银行：（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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